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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财政评审大数据预警指标体系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按照《株洲市构建运用大数据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机制改革方案》要求，探索运用大数据规范公权力运行，市财政局将财政评审纳入市行权改革试点事项，为贯彻落实好大数据改革及省财政厅关于财评转型的工作要求，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行为，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提升造价编审质量，特制定本预警指标体系。
一、适用范围
纳入市财政局预算评审和财会监督范围的政府投资项目。具体包括财政投资评审限额以上的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预算及纳入财会监督范围内的工程结算项目。
二、预警内容
（一）数据采集。属于市财政局预算评审和财会监督范围的政府投资项目通过市财政投资评审信息化系统上传（涉密项目除外），均纳入数据采集范畴。
（二）监管对象。各项目建设单位、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以下简称市财评中心）。
（三）预警指标。预警指标分为资料、时限、造价三个板块，每个板块按预警程度不同分为黄色预警和红色预警。
三、制定指标相关依据
（一）《株洲市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株政发〔2022〕8号）；
（二）《株洲市政府性投资工程招投标操作办法》（株政办发〔2024〕2号）；
（三）《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优化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的通知》（株政办函〔2024〕16号）；
（四）《关于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工程变更、签证、计量、结算的具体操作办法和设备、材料品质保障措施的指导意见》（株降专班函〔2024〕1号）；
（五）《株洲市市本级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株财发〔2023〕8号）；
（六）《株洲市政府投资项目控成本工作指引》（株财发〔2024〕6号）；
（七）《财政投资项目评审资料管理工作指引》（株财评审函〔2023〕10号）；
（八）《株洲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现场查勘工作规程》；
（九）《株洲市财评中心关于政府投资项目评审误差率认定办法》（株财评〔2024〕5号）。
四、建设单位预警指标
（一）资料预警指标
1.资料容缺。建设单位送审资料不符合《财政投资项目评审资料管理工作指引》，如因容缺图审、概算批复等原因后续还需进行增补预算或调整预算的，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
2.资料增补。建设单位送审资料后，在评审过程中需增补资料的，累计达2次（评审人员发函要求补充除外）的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达3次及以上的进行红色预警。
3.资料退审。因建设单位原因，如送审图纸与预算不符、预算编制不符合市政府投资项目相关规定、评审发函未及时复函影响评审效率等，资料进件评审后又退审的，通过数据采集进行红色预警。
4.未评先建（应急抢险项目除外）。预算资料进件评审时，项目已启动实施的，通过数据采集进行红色预警。
5.资料混编。工程结算资料未按株降专办函〔2024〕1号进行编制的，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
6.资料虚假。工程结算提供签证单、隐蔽工程记录、材料进场报告、询价报告等涉嫌虚假资料的，竣工图与实际施工严重不符的，通过数据采集进行红色预警。
（二）时限预警指标
1.容缺时限。容缺资料在第一次资料进件后超过7个工作日才提供的，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超过14个工作日的进行红色预警。
2.增补时限。因建设单位原因增补资料在第1次资料进件后超过7个工作日增补的，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超过14个工作日的进行红色预警。
3.反馈时限。在评审过程中，评审人员发函需建设单位书面回函的，超过约定回函时间3个工作日的，进行黄色预警，超过约定时间6个工作日的，进行红色预警并退审；评审后，建设单位不及时反馈评审征求意见的，超过约定回复时间3个工作日的，进行黄色预警，超过约定时间6个工作日的，进行红色预警。
4.挂网时限。工程预算评审后，不及时挂网，超过出具评审意见日期15天的，通过数据采集后进行黄色预警，超过30天的，进行红色预警。
5.变更时限。项目实施过程中，较大、重大设计变更（单项50万元以上）未及时送评审或监督的，进行黄色预警，未送评审或监督的，进行红色预警。
6.送审时限。项目竣工验收后，工程结算（含应急抢险项目）超过6个月才送财会监督或审计监督的，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超过9个月的进行红色预警。
（三）造价预警指标
1.送审超标。送审预算超支出标准或对应概算5%，送监督工程结算超过中标价或合同金额加经批准变更金额之和的5%，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送审预算超支出标准或对应概算10%，送监督工程结算超中标价或合同金额加经批准变更金额之和10%的进行红色预警。
2.增补超标。预算送审后增补金额超送审金额2%，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超过5%的进行红色预警。
3.审减超标。经市财评中心评审或监督，预算最终评审审减率超过10%，或结算监督多计超过送审金额5%的，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预算审减率超过20%或结算监督多计超过8%的进行红色预警（审减与审增部分不相互抵扣）。
4.变更超标。项目建设过程中，因建设单位原因随意变更，变更造价超中标价的5%进行黄色预警，超10%的进行红色预警。
5.核增超标。经市财评中心评审或监督，因建设单位漏算、少算等原因，导致评审意见中审增部分审增率超过送审金额3%且超过30万元，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超过5%且超过50万元的进行红色预警。
6.误差超标。经市财评中心评审或财会监督，因建设单位计算错误等主观原因，导致误差率超过送审金额3%且超过30万元，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超过5% 且超过50万元的进行红色预警。
7.结算超标。经财会或审计监督，最终工程结算超中标价5%，通过数据采集进行黄色预警，超10%进行红色预警。
五、财评中心预警指标
（一）资料预警指标
1.踏勘资料。初审人员没有现场踏勘记录（确无需要现场踏勘的除外，如货物类、信息化类），通过数据采集，同一年度内，评审人员累计2次的对其进行黄色预警，累计3次的对其进行红色预警。
2.对审资料。初、复审人员无对审记录或对审记录无建设单位签字的，同一年度内，评审人员累计2次的对其进行黄色预警，累计3次的对其进行红色预警。
3.询价资料。初审人员需提供询价记录或报告而没有提供的，同一年度内，评审人员累计2次的对其进行黄色预警，累计3次的对其进行红色预警。
4.资料挂起。项目如需挂起，则挂起原因必须表述清楚，因评审人员自身原因或挂起原因表述不清楚的，同一年度内，评审人员累计2次的对其进行黄色预警，累计3次的对其进行红色预警。
5.稽核落实。评审人员没有落实稽核意见，又不能说明原因或原因不成立的，对同一评审人员第2次进行黄色预警，第3次进行红色预警。  
（二）时限预警指标
1.初审超时。预算项目非建设单位原因（如价格争议、套用定额、无计价标准等，下同）或同一时间段内评审项目过多，初审人员超出规定评审时限6个工作日的，对初审人员进行黄色预警，超出规定时限12个工作日的进行红色预警。
2.复审超时
预算评审：非建设单位原因或评审项目过多，复审评审超出规定时限4个工作日的，对复审人员进行黄色预警，超出规定时限8个工作日的进行红色预警。
结算监督：非建设单位原因或评审项目过多，复核评审超出规定时限14个日历天的，对复核人员进行黄色预警，超出规定时限28个日历天的进行红色预警。
3.稽核超时
预算评审：非评审人员原因，超出规定时限3个工作日反馈意见的，对稽核人员进行黄色预警，超出规定时限5个工作日的红色预警。
结算监督：非评审人员原因，超出规定时限7个日历天反馈意见的，对稽核人员进行黄色预警，超出规定时限14个日历天的进行红色预警。
（三）造价预警指标
项目初审完成后，建设单位调整评审范围、优化设计、调整方案，或无计价标准、材料差异等情况所发生的增（减）额不纳入预警指标范围。
1.初审超标。复审人员对预算项目进行复审，复审审减率大于7%且超50万元或误差率大于5%且超20万元，对初审人员进行黄色预警，复审审减率大于10%且超80万元或误差率大于7%且超30万元，对初审人员进行红色预警。
2.复审超标。稽核人员对预、结算项目进行稽核，预算稽核审减率大于5%且超40万元或误差率大于3%且超20万元，结算稽核审减率大于3%且超20万元，对复核人员进行黄色预警；预算稽核审减率大于8%且超60万元，误差率大于5%且超30万元，结算稽核率大于5%且超40万元，对复核人员进行红色预警。
3.稽核超标。预、结算项目被审计等部门抽检，审减率大于4%且超30万元或误差率大于1%且超15万元，对初、复审及稽核人员进行黄色预警，审计审减率大于6%且超50万元或误差率大于2%且超20万元，对稽核人员进行红色预警。
4.累计超标。同一评审人员，本年度内黄色预警达三次的，计一次红色预警。
六、数据采集监管流程
（一）预警指标由信息化系统完善相关数据在项目评审完成后自动采集，并以“待办事项”发至相关建设单位或评审人员。
（二）相关建设单位或评审人员在收到触发预警指标待办事项7个工作日内，应对预警指标向市财评中心做出澄清或说明。
（三）市财评中心在收到澄清或说明后，7个工作日内由主任会议进行研究。
（四）经研究澄清或说明理由成立的，应做好存档，取消本次预警；澄清或说明理由不成立的，主任会议后由系统自动采集到财评信息化系统监管驾驶舱。
七、数据运用
采集到监管驾驶舱数据归集到市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大数据系统，由监管主体进行适时管理。
八、其他规定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执行了株政办发〔2024〕2号文的工程结算项目参照执行，相关依据出台新文件则按新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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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年  月  日



